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 单位数： 176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花都区教育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

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十四
五规划及教育局部门工作职能，设置教育局2023年总体绩效目

标：持续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计划推进6所公办幼儿园建设开
办；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扩大优质

公办中小学位供给，改善办学条件；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位，
确保落实我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含政府购买学位）占比

100%，进城务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位（含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比例达到100%的工作任务等。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3年，花都区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本年度持

续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推进香樾四季花园配套幼儿园、信达珺悦蓝庭配套幼
儿园、保利明玥晨光配套幼儿园、祈福黄金海岸配套幼儿园、翠华花园配建幼

儿园、云梯山庄配建幼儿园6 所公办幼儿园建设开办， 全区新增幼儿园公办
学位 2700 个。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扩大优质公办

中小学位供给，中小学校三年行动计划 44 个，政府投资项目完工4个、开工
24个，开完工率达70%。雅瑶中学、区一中体育馆、圆玄中学示范性高中项目

等全面竣工，广雅中学花都校区建设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中轴线学校（暂定
名）建设进展顺利，市六中花都校区、市六中花都实验学校、邝维煜纪念中学

扩建等项目加快推进，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五小附属文升小学顺利开办，新增小
学公办学位1080个。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位，确保落实我区义务教育公办

学校（含政府购买学位）占比100%，进城务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
教育阶段公办学位（含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比例达到100%的工作任务等。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各项工作已完成。

年度部门
预算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区本级资金 对下转移支付

495137.92
332902.01 100706.94 250.5 61278.47 61528.97 0.0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

进措施

履职效能 50 整体效能 5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产出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

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
指标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
计。

3.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年内新开办幼儿园6所，新增公
办幼儿园学位2700个，新开办小

学1所，新增公办小学学位1080

个，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开工率达

70%，按标准安排城乡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基建成本得到有效控

制。各项产出达到预期目标。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效益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
算整体绩效目标中绩效指标完成情

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

指标完成率。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
计。

3.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根
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

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
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60%

（含60%）、60%-0%合理确定分值。
4.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各项资助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

公办学校（含政府购买学位）占
比达100%，“躺床睡”学生数占

“平躺睡”学生数比例达

39.06%，各项效益指标达到预期

目标。

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计

算年度平均执行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每月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执行率÷n（n为当年自通报之月起的通报月份数量；

每月执行率超过100%的，按100%计算）
2.年度平均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年度平均执行

率低于100%的，得分=年度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3.各基础数据与机关绩效考核口径一致。

10

根据《202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表
》，除专债项目外，2023年度教

育系统年初预算金额504183.87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489838.26万元，2023年度支出
数489288.10万元，支出率

99.89%

管理效率 50

预算编制 3
新增预算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

3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

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
况。

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指预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含）的

新增经常性二级项目、预算金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
新增一次性二级项目。

检查部门申请新增预算的项目是否按要求的范围开展绩效
评估，是否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

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评分采用
扣分法。

1.应评估项目超过3个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
0.5分，扣完为止。

2.应评估项目3个以内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1分，
扣完为止。

3
本单位2023年度无新增1000万元

以上项目

预算执行 4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
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结余资
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

1501.27万元，年初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2591.75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
数479656.57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6049.66万

元，通过计算结转结余率为

0.31%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

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审计

（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计为主）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
扣分法评分：

1.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并限期整改的，1项扣

0.5分；
2.未明确处理意见,属于因主管部门制度设计缺陷或失职

等造成资金套取、冒领、挪用的，1项扣0.5分；
3.连续两年对因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引发的同一问题提出意

见,或主管部门未落实相关审计和财会监督整改意见的,1
项扣1分。

根据上述扣分情况扣完为止，审计提出的下达期限、资产
管理、采购等合规性在相应指标扣分，在此项指标不重复

扣分。

2 本单位财务管理合规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

进措施

管理效率 50

信息公开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预算、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

非涉密部门，得0分。已公开部门预决算的,分别从及时性
、规范性2个方面考核：一是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门批复

本部门预决算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的得1分,未及时公

开的得0分。二是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财
政部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问

题的得0分，没有发现问题的得1分。

1

预决算按照财局要求的公开时间

按时公开，但是预决算检查中有

发现部分问题。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50%，计算

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绩效信息按财政要求已按时公开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5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

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

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效
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
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有
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出本指标

综合得分。

5
教育局《预决算管理办法》明确

提出绩效管理要求

绩效结果应用 3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警结果处理、绩
效自评结果和重点评价意见等的整

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满分，发现一次

未及时处理，扣1分，扣完为止。
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市财政局的，得满分，未

及时反馈的不得分；
3.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所属

预算单位预算安排相结合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算出本指标综合

得分。

3

2023年度区财政选取我局“巩固

推进广州市学前教育三期行动计

划成果”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复
核，评价等级得分为96.15分，

评价等级为“优”，针对自评复

核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将整改情

况上报财政部门。

绩效管理制度执
行

7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

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管理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执行情

况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
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1.绩效目标管理得分（2分）：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
效目标编报质量评分，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

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得满分：被财政部门回退1次
及以上不得分。

2.绩效监控得分（2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

否则不得分。

（2）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
3.绩效自评得分（3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
则不得分。

（2）部门按要求组织下属单位开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

7
及时完成绩效申报、绩效监控及

绩效自评

采购管理 10

采购意向公开合
规性

0.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性
情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5 采购意向公开合规

1.5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
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

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本部门、本系统所
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外）后，在部门预算

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
分。

1.5 采购意向按时公开

采购内控制度建
设

1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
分。

1
 已制定“花都区教育局内部控

制规范手册-采购管理分册”。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
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诉
事项成立的，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2
2023年度没有收到有关政府采购

方面的投诉。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
。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

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2023年度的采购合同都能够在签

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1
2023年度的采购合同都能够在签
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

。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
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

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0.94

2023年度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

额1479.03万元，实际授予中小

企业的合同金额1397.55万元，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占比94.49%。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
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扣
完为止。

2

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

依据《花都区区属行政单位常用

公用设施配置标准》配置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

进措施

管理效率 50

资产管理 10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
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除
外）。存在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

0.5分，扣完为止。

1 资产处置收益按时缴交财政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
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
进行盘点的，不得分。

1

区教育局按要求开展固定资产盘

点工作，签署了《广州市花都区

教育局固定资产盘点及托管服务

合同》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
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

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2023年度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分析报告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
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扣

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

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区教育局制定《花都区教育局内
部控制规范手册-资产管理分册

》，资产管理合规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
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资
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

2

根据《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2023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分
析报告》，按账面原值计算，固

定资产在用137503.9万元，占固

定资产的98.71%。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

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

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
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

减至0分为止。

2

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376.16万

元，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

379.11万元，公用经费控制率为

-0.8%。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

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

符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2023年度教育系统“三公”经费

实际支出数40.03万元，小于预

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57.58
万元，“三公”经费支出得到有

效控制。

总分 100 98.94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